台州肖亮光盘科技
委 托 合 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台州肖亮光盘科技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经过友好协商,就委托印制光盘事宜签订此合同，本光盘属非卖品，且不涉及任何侵权和其他法律问题，甲方愿承担与该光盘相关的一切法律责任。合同内容如下：

1、 甲方选购工艺：

(1)甲方选择以下第     种生产工艺。

   ①光盘刻录  ②光盘打印  ③700M光盘丝网印刷   ④700M光盘胶印压盘  ⑤DVD光盘胶印压盘  ⑥200M小圆盘胶印压盘

2、 数量与价格：

1、 甲方订购       张A级空白光盘，并委托乙方按以上选购工艺进行生产。
2、 包装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单价：人民币:     元  角  分 （¥     ）

合计金额：人民币： 万  仟  佰  拾   元   （¥         元）
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 付款方式：

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即向乙方支付总金额的60%，¥          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，合同生效。其余款项合计人民币¥          ，交货时付清。

4、 其它：

1、 交货时间为2006年  月   日，若因甲方设计稿或光盘内容需要变动交货日期则另议。

2、 该批光盘的废品率在3‰内，超过3‰的废品率，由乙方以同等质量光盘更换;

3、 交货标准为甲方提供的设计稿及色样（由于调色关系，印色与设计稿及色样可能存在少许偏差）。

4、 以上各条款双方须严格执行，不得违约；若甲方延迟给付货款，每延迟一天，按延迟付款部分货款的5‰向乙方支付滞纳金。若乙方延迟交货，每延迟一天，应按未履行部分货款的5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5、 以上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, 协商不成由台州市人民法院裁决。

5、 本合同传真有效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576-82437151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576-82587235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交货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: 台州路桥数码城肖亮光盘4546
